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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疯狂狂卖卖官官，，55年年收收了了下下属属773399万万
菏泽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刘贞坚一审被判无期

买官卖官行为的影响到底有
多坏？15日，山东省委党校党史教
研部副主任林学启表示，“买官卖
官”的实质是金钱与权力或者权
力与权力之间的一种变态交易。

“通过金钱戴上官帽的官员，
必然想方设法将花费的本钱捞回
来，变本加厉买官卖官、贪污受
贿，不但助长了选人用人上的不
正之风，而且损害了党的威信，败
坏了社会风气，从而削弱了人民
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严重侵
蚀党的执政基础。”

林学启说，对此，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
决不姑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对刘贞坚卖官敛财予以严厉惩
治，就是要抑制腐败，坚决惩治
腐败的具体体现。让卖官者身败
名裂，让买官者“赔了夫人又折
兵”。

如何解决买官卖官问题？林
学启认为，要加强干部理想信念
教育，要按照“三严”“三实”的要
求，践行群众路线，做为民务实清
廉的好官。

还要紧紧围绕对权力的监督
和制约这个核心，逐步形成内容
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
管用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把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官帽买
卖失去市场。

他还认为，党委能否落实好
主体责任、纪委能否落实监督责
任，是影响反腐败斗争全局的关
键和保障，“否则再好的制度也会
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只要党委
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落实了，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工作就
能长期坚持，党才能向人民交出
合格的执政答卷。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本报潍坊4月15日讯（记
者 张焜 马云云） 15日，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菏泽市委原常委、统
战部原部长刘贞坚受贿案，法
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刘贞坚犯
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

潍坊中院官方微博直播
了刘贞坚受贿案庭审过程。15
日上午9点30分，庭审正式开
始。根据潍坊中院官方微博信
息，刘贞坚到庭后，公诉机关
又提供了新的补充证据，因此
恢复了法庭调查。随后，审判
长宣布休庭30分钟，合议庭在
休庭后对新证据进行评议。休
庭结束后，审判长开始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
初至2012年春节期间，被告人
刘贞坚利用其担任中共巨野
县县委书记、菏泽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党组成员等职务上的
便利，为巨野县田桥镇原党委
书记陈宜民、山东新巨龙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等个人或单位
在职位调整、工程承揽、项目
运作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
次单独或通过其妻江英娟非
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
的 财 物 共 计 折 合 人 民 币
858 . 1579万元。

公开消息显示，起诉书共
指控刘贞坚44笔犯罪事实，除
3笔犯罪事实共计118万余元
系收受企业、个人贿赂外，其
余41笔犯罪事实共计739万余
元，均系其收受下属贿赂，为
下属谋取职务调整方面的利
益 ，占 刘 贞 坚 受 贿 总 数 的
86%。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认为，被告人刘贞坚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刘贞坚
在主政地方期间大肆卖官敛
财、权钱交易，受贿数额特别
巨大，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社
会影响十分恶劣，依法应予严
惩。其虽有部分退赃、认罪悔
罪、坦白等情节，亦不足以对
其从轻处罚。根据刘贞坚犯罪
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
会的危害程度，法院依法作出
判决。

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人刘
贞坚犯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扣押在案
赃款人民币333万元依法予以
没收，上缴国库，其余赃款
525 . 1579万元继续追缴。

10点25分左右，宣判完
毕，审判长宣布闭庭。刘贞坚
当庭未提出上诉。

15日，菏泽市委
原常委、统战部原部
长刘贞坚站在审判
席，听到了人生中最
具 转 折 意 义 的 消
息——— 当天上午，潍
坊中院公开宣判，认
定他犯受贿罪，判处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作为曾主
政一方的官员，他凭
手中的权力大肆受
贿，而兑现的大多是
官位。县委书记卖官
敛财，给当地官场带
来的负面影响需要
靠时间来慢慢消除。
而今我们需要做的，
是思考该案的警示，
制约权力防止“一言
堂”，杜绝官帽买卖
案件再发。

延伸阅读

禁官帽买卖，得扎紧制度笼子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刘贞坚受贿案“牵涉面太广，涉案人太多”

取取证证超超百百人人，，卷卷宗宗装装满满两两推推车车
卖官敛财

被中组部通报

现在回过头看，很难说2006
年升任菏泽市巨野县委书记对刘
贞坚来说是福是祸。

任县委书记没多久，诱惑便
不停在眼前招手。他分管干部工
作，当地一些想“进步”的干部拿
着钱找到他。

刘贞坚没有抵挡得住。用他
自己的话说，开始对这些人能不
见就不见，逐渐地，对地方、对人
都熟了，一些钱款就留下了。

弦松了，欲望大肆膨胀起来。
2007年初至2012年春节期间，刘
贞坚收受下属41笔共739万余元
贿赂，为下级谋求职位晋升。

同为“职务调整”，诉求却五花
八门。检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显示，
有人想干乡镇或部门一把手、有的
想留任实权部门，还有人想到条件
好一些或者离城较近的乡镇任职。

受贿款有的直接送给刘贞坚，
有的送给他的妻子，而对妻子的收
受行为，刘贞坚都知情。

2014年12月，中组部通报了四
起买官卖官案件中，刘贞坚买官卖
官案排在第一个。通报中称，山东
省有关部门已督促对刘贞坚案中
37名行贿买官人员给予处分。

不论买方还是卖方，美梦都
已惊醒。

曾认为虽然收钱

但提拔的都是“能官”

综合各种消息分析，刘贞坚
被查应当经过复杂的心理活动。

省检察院官方微信消息显
示，刘贞坚曾有抵触情绪。本案公
诉人之一、省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
官徐翠兰回忆，几乎每次与刘贞坚
见面，他都会说自己虽然收钱提拔
他人，但所提拔的干部还是有能力
的。“用他的话讲，就是自己只收那
些工作能力强、有提拔可能的干部
的钱，并没有不正当履行职责。”
公诉人反复解释法律规定，刘贞
坚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

这种转变体现在法庭上，就
是刘贞坚十分配合。庭审时他话语
不多，对起诉书内容、检方出示的
证据均无异议，没有为自己辩护。

“看到这个数目我也是触目
惊心”，他自我剖析，反思自己法
治意识不够，存在侥幸心理，不知
道一些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

失去自由之身的刘贞坚应该
听说，自己的犯罪轨迹已被拍摄
成警示教育片。多地政府部门网
站都可以找到组织观看《刘贞坚
腐败案件警示录》的新闻。我省一
位观看过警示录的干部回忆，片
子讲述了刘贞坚的受贿路线图、
行贿人如何投其所好等，“提醒自
己为官要清清白白做人”。

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成量刑考虑因素

最终，刘贞坚受贿858万被判
无期徒刑。

这不免让人想起近期在我省
法院宣判的另两起职务犯罪案
件———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和安
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这两人受
贿金额均超过千万元，最终两人
一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
17年。刘贞坚受贿额相对要少，同
样认罪悔罪，为何判处无期徒刑？

潍坊中院在判决中提到：刘
贞坚大肆卖官敛财、权钱交易，受
贿数额特别巨大，严重败坏社会
风气，依法应予严惩。而据省检察
院微信公号公布信息，该案“牵涉
面太大、涉案人太多”，仅取证对
象就超过100人；开庭前15分钟，
该案所有44本卷宗和41张同步录
音录像光盘装了满满两辆小推
车，缓缓推进法庭。

“量刑不能只看金额”，山东
嘉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良玉说，
要综合考虑受贿数额、是否共同
犯罪、是否主犯、社会影响等。

山东大学法学院讲师周啸天
说，据刑法规定，受贿数额在十万
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或无
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
刑。刘贞坚的受贿数额显然达到
了这一标准，而且数额不小。

15日上午，刘贞坚在法庭上。 图来自潍坊市中院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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